
关于开展 2023 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

教发[2023] 4 号

各二级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提升教师综合素养，推动教师队伍

建设数字化转型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。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开展 2023 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3〕

14 号）和省教育厅的相关通知要求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研修时间

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

二、 研修内容

研修包括通识内容与分学段内容两类。全体教职工均需

完成通识内容学习并按学段自主选学高等教育学习内容。

1.通识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、师德学习教育、数字素养提升、科学素养提升、

综合育人能力提升等内容。

2.分学段内容主要为提高学科教学能力。高等教育聚焦

培养高校创新型教师队伍等提供专题资源，服务教师提升教

育教学能力需要。



三、 学习方式

报名、学习方式与课程设置等与 2022 年暑假、2023 年

寒假教师研修总体一致，教师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平台

（www.smartedu.cn）进入“2023 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”，

选择相应学段报名、自主选学，完成配套测试、获得相应学

习时长，研修可认定 10 学时教师培训学时，教师通过个人

信息审核认证并完成研修任务后，生成电子学习证书。并在

培训结束后两周内于智慧财经培训管理平台上传证书与总

结。

（注：教师 2023 年 6 月—7 月参加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

务平台“师德集中学习教育”专题学习，所获得学时自动计

入专题研修学时。）具体学习内容见附件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请各部门高度重视、广泛动员，加大宣传交流，将暑

期教师研修作为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和教师培训的重要资源，

把专题学习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，组织教师用好数字学习

资源，创新学习形式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。

2.请各单位 8 月 26 日前将研修总结（单位组织情况、

参加人数、获得证书人数、学习情况等）和 1 例典型案例（研

修中的典型经验、创新举措、学习收获等）发至电子邮箱

zhaoyingkorea@163.com

教师发展中心

2023 年 7 月 18 日


